
软件学院 2024 届应届本科毕业生 

推免附加分计算细则（试行） 

一、 科研创新素养模块加分细则 

     根据《北京交通大学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

攻读研究生的有关规定》，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、

学科竞赛、发表论文、获得专利等科研创新方面表现突出的软

件学院学生，在申请参加推免排序时可获得科研创新素养模块

分值，该模块在推免排序总成绩中占比 4%，在本加分细则中

以满分 4 分计分。其中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最多加 2

分，学科竞赛原则上最多加 3 分（对于参加国际级或国内有重

大影响力的学科竞赛取得突破性成绩，对学校声誉有明显提升

作用的，由学院提出申请，经学校讨论认定后，可突破 3 分的

加分限制），论文最多加 2 分，专利最多加 2 分。以上项目必

须在推免当年 8 月 31 日前取得相应的证明材料方可被认定。 

1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

（1）加分标准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（2）同一学年参加多个项目的按最高级别项目获得相应

项目级别 附加分 

国家级 2 

省部级 1.6 

校级 0.5 



的加分，不作累计。非同一成果不同学年参加不同项目的

可累计加分。 

（3）第 1 完成人加分系数为 1，第 2 完成人加分系数为

0.8，其他完成人系数为 0.6。 

（4）该项加分以学院教学科审核认定的最终附加分为准。 

2、学科竞赛 

（1）加分标准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2）专业相关学科竞赛和数学竞赛按照如上标准加分，其

他非专业相关竞赛和非数学竞赛一律不加分。具体竞赛以

学校公布的最新版竞赛项目列表为准，其中“中国大学生服

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”、“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（设特

等奖）”两项竞赛加分按 S 级级别计算。 

（3）无等级只排名次的竞赛，获奖等级由考核小组进行认

定。如竞赛奖项设置特等奖，则特等奖视为一等奖，依此

类推。同一项目获不同竞赛奖项或获同一竞赛不同级别奖

项不累计加分，按照最高奖项级别加分。 

（4）团体竞赛获奖按照排名顺序用相应级别的加分*系数，

 项目成绩 

 

项目级别 

一等奖（特等奖） 二等奖（一等奖） 三等奖（二等奖） 

S 级 2 1.6 1.3 

A 级 1.6 1.3 1.0 

B 级 1.3 1.0 0.7 



第 1 完成人系数为 1，第 2、3 完成人系数为 0.8，第 4、5、

6 完成人系数为 0.6，参赛团队排名一至六名的成员可认定

相应加分，其他成员不予加分。无排名的团体赛，所有参

加选手得分之和再平均即为每个人的得分。 

（5）竞赛组织单位分批次公布获奖名单的情况下，以第一

次公布获奖名单时间为准。 

（6）公布获奖名单时间与获奖名单文件落款日期不一致

时，以文件落款日期为准。 

（7）同一竞赛按最高成绩加分；不同竞赛可累计加分，只

取得分最高的 3 项进行加分且学科竞赛累计加分上限为 3 分； 

（8）该项加分以学院教学科审核认定的最终附加分为准。 

3、学术论文 

（1）参照科学技术研究院公布的分类认定，加分标准如下： 

1-4 级、高水平论文 5 级 

2 1.6 

（2）论文要求学生本人为第一作者，并以北京交通大学的

名义发表,内容必须与专业学科相关。 

（3）论文以本年度 8 月 31 日前见刊或被检索到为准，录

用通知不计分。 

（4）该项加分以学院教学科审核认定的最终附加分为准。 

4、专利 

（1）加分标准如下： 



 

 

 

 

（2）要求学生本人为第一发明人，必须与专业学科相关。 

（3）专利必须已获得授权，受理阶段的专利不予以承认。 

（4）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最多加 0.2 分。 

（5） 该项加分以学院教学科审核认定的最终附加分为准。 

二、软件学院综合素质与个性发展模块加分细则 

综合素质与个性发展模块在总成绩中占比 3%，采用百分

制记载成绩。修读《北京交通大学本科生德育与全面发展培养

实施方案》的学生，申请推免时需满足参加第二课堂实践项目

已获得 5 积分。计算“核心价值观与公民素养教育”与“学生综

合素质实践”加权平均成绩最多可获得 60 分；在综合素质与表

现方面、文艺与体育方面、参军入伍、到国际组织实习表现良

好的学生，各单项最多获得 20 分。获得多项成绩可累加计分，

但总成绩不超过 100 分。 

1、修读《本科生德育与全面发展培养实施方案》获得的成

绩计算方式 

取《本科生德育与全面发展培养实施方案》中第一课堂两

门全覆盖课程《核心价值观与公民素养教育》与《学生综合素

质实践》加权平均成绩，再乘 60%折算得出此部分成绩。课

程成绩以第一次成绩为准，重修成绩不参与计算。 

发明专利 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 

1.6 0.2 



2、关于学生综合素质与表现加分的说明 

依据《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工

作中“综合素质与个性发展模块”有关问题的说明》（学通

〔2021〕50 号），此模块最多可获得 20 分，细则如下： 

（1）在校期间满足如下三类条件之一可加分： 

①学习勤奋进取，热心服务同学，并获得以下荣誉称号之

一： 

获得省部级及以上“优秀学生干部”或“三好学生”荣誉称

号，可加 12 分； 

获得校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荣誉称号，可加 8 分；获得校级

“三好学生”荣誉称号，可加 4 分。 

②理想信念坚定，工作表现优异，并获得以下荣誉称号之

一： 

获得省部级及以上“优秀共青团干部”或“优秀共青团员”荣

誉称号，可加 10 分； 

获得校级“优秀共青团干部”荣誉称号，可加 6 分； 

获得校级“优秀共青团员”荣誉称号，可加 4 分。 

③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，并获得以下荣誉称号之

一： 

获得省部级及以上“优秀共产党员”或“优秀党务工作者”荣

誉称号，可加 12 分； 

获得校级“优秀党务工作者”或“优秀共产党员”荣誉称号，



可加 8 分。 

（2）不同学年获得上述荣誉或者同一学年获得两个及以

上不同类别荣誉的，可累计加分；同一学年获得两个及以上同

类别荣誉的，取高项加分。 

3、在文艺和体育方面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学生，获奖名

单和加分指导意见参照学校团委和体育部提供标准。 

4、关于参军入伍的加分说明 

依据《关于印发<北京交通大学退伍复学本科生学业激励

政策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本通〔2022〕57 号），此模块最多

可获得 20 分，细则如下： 

（1）自愿参加我校征兵入伍且服役期满的退伍复学学生，

可加 10 分。 

（2）服役期间荣获 1 次“优秀义务兵”或“四有优秀士兵”

荣誉称号的退伍复学学生，可加 15 分。 

（3）服役期间荣获 2 次“优秀义务兵”或“四有优秀士兵”

荣誉称号，或者在部队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的退伍复学学

生，可加 20 分。 

5、到国际组织实习的学生评分指导意见参照本科生院提供

标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软件学院 

2023 年 9 月 6 日 


